梁河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对丙赛地热和
底养地热进行勘查及水库水质检测事宜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县地热资源情况，以及有效保护和开发全县地热资源提供可靠依据。经梁河县人民政府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商，预计委托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云南省梁河县地热资源可行性勘查项目地质勘查工作，工作内容：一是对梁河县人民政府2017 年11 月编制的《梁河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中KQN002-丙赛地热和KQN010-底养地热等两个地热区进行地热资源可行性勘查。通过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查以及试验、取样测试、动态监测等地质工作，初步查明地热田及其外围地层结构、地质构造、主要热储层特征及埋藏条件，取得代表性计算参数，进行地热资源储量计算与评价，为地热资源试采及进一步勘查与开发远景规划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对梁河县其它温泉岀露点地热资源进行调查，初步掌握梁河县主要温泉分布情况及其特点。三是对梁河县四座已建水库（油竹坝水库、丛岗水库、小河头水库、箐头河水库）及待建的二座水库（湾中河水库、邦杏河水库）的水质进行检测，了解水库水质情况，为当地饮用水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梁河县2019年第二批帮扶项目资金申请的复函》中色函[2019]8号，向梁河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拨付扶贫资金155万元，专项用于开展梁河县地热温泉勘查项目，本项目合同预算经费为257 万元人民币（贰佰五拾柒万元整）。其中：业主方应支付给委托方155 万元人民币（以合同为准）；对剩余102 万元人民币（壹佰零贰万元整）经费，鉴于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属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国家级贫困县—梁河。经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协调，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部分经费予以免除（不再另行收取）,作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梁河县的引进帮扶资金。同时，按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要求：梁河县人民政府或职能部门、乡镇应确保勘查区的勘查相关手续符合法律规定，负责协调与地方政府、矿管部门、当地居民等关系，并负责当地临时用地、青苗赔偿、简易道路（需要时）等所发生的经费；以及梁河县人民政府或职能部门应提供KQN002-丙赛地热和KQN010-底养地热范围坐标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梁河县人民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有权对委托方（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项目的有关技术问题进行检查和监督；以及有权根据现场工作需要变更测区或工作内容，但应及时书面通知委托方（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待项目验收后，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应提交以下工作成果：（1）提交云南省梁河县丙赛地热、底养地热可行性勘查报告；（2）提交梁河县丙赛地热、底养地热开发可行性论证报告。（3）提交梁河县温泉分布图及相关说明；）（4）提交梁河县四座已建、二座待建水库的水质重金属检测报告；（5）相关附图、附表等。
为确保此次勘查活动的合法、高效推进，特恳请县人民政府：一是同意对丙赛地热和底养地热进行勘查及对水资源水质进行检测，并同意以257万元进行招标或委托，以及用中色函[2019]8号关于梁河县2019年第二批帮扶项目资金155万元列支；二是明确项目实施主体，建议由县扶贫办或县自然资源局；三是同意采用单一来源方式或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勘察单位；四是同意解决在勘察活动中所需临时用地，青苗补偿，简易道路等资金要求（以实际发生数为准）。
    当否，请示
 

（此页无正文）



梁河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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